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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4 月 21 日）

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持股比

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1 张彦 46,827,256 17.87 

2 TB Material Limited 21,011,105 8.02 

3 俞根伟 15,272,442 5.83 

4 小米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11,640,037 4.44 

5 宁波激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945,420 4.18 

6 叶伍元 10,905,342 4.16 

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四二零组合 

6,337,648 2.42 

8 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000 1.53 



9 太平资管－工商银行－太平资产太

平之星 98号资管产品 

3,089,700 1.18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制造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1,855 0.9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总和。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股份比例（%） 

1 TB Material Limited 21,011,105 11.72  

2 张彦 11,706,814 6.53 

3 小米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11,640,037 6.49 

4 宁波激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945,420 6.11 

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四二零组合 

6,337,648 3.54 

6 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000 2.23 

7 俞根伟 3,818,111 2.13 

8 叶伍元 2,726,336 1.52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制造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1,855 1.40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四一组合 2,428,130 1.3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总和。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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